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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科技大学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通知

一、认定时间：

2024 年 11 月上旬

二、报名时间：

2024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7 日

三、认定地点：

内蒙古科技大学

四、认定职业（工种）、级别、费用、联系人

所有报名考生需交纳 20 元报名费及考评费（详见下表）。

1.本校考生报名，联系负责各职业培训的学院，具体参照下表

本校考生

报名联系人

等级评价

职业编码

评价等级

正考收费标准 补考收费标准

备注

郭老师

15047212976

电工

6-31-01-03

（A 类）

4－3
四级：290 元

三级：360 元

四级：220 元

三级：290 元

1. 本收费标准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发

展改革委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关于规范内蒙古自治区职

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收费标准等有

关 问 题 的 通 知 》（ 内 发 改 费

（2015)1552 号）执行。

2. 招生人数为 20-60 人，报满为止。

3. 实操课时不低于总课时的 60%。

4. 补考标准：保留考生合格科目的成

绩 1 年有效，期间容许 1 次补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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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电工培训课程共 28 学时（其中理论 2 学时，实操 26 学时），课

程费用为 4 级 201 元，3 级 224 元。个人报审材料电子版按要求发送

至邮箱 184234847@qq.com，如有问题，请在工作时间联系郭老师，电

话 1504721297 或陈老师，电话 0472-2122066。

五、申报条件

1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五级/初级工：

（1）年满 16 周岁，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
（2）年满 16 周岁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
2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四级/中级工：

（1）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。

（2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/初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

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 年。

（3）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、专科

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3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级/高级工：

（1）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 年。

（2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

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。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

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
（4）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（含

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mailto:个人报审材料电子版按要求发送至邮箱cj66@imust.edu.cn
mailto:个人报审材料电子版按要求发送至邮箱cj66@imust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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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

证书，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

专业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（6）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

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4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二级/技师：

(1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

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。

（2)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

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

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

业工作满 1 年。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

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
（4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

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

工作满 2 年。

（5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

证书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、技师班学生。

5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一级/高级技师：

（1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

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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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

业工作满 5 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

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

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
六、报考程序

报考人员须完成考试报名、提交资料、资格审查、认定费缴纳等

程序，方为报考成功。

1.考试报名

提供电子报名资料《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汇总表》和《职业技

能等级认定申请表》、近期免冠白底电子照片（格式为 jpg、大小 100kb

以下，照片统一命名为：姓名_身份证号码）。

2.提交资料

（1）身份证复印件（直接粘贴或截图打印在认定申请表内）；

（2）个人诚信承诺书 。直接在认定申请表内签字。

（3）晋级认定的，提供低一级证书的查询打印截图。粘贴或打印在

认定申请表内；

（4）学历复印件。粘贴打印在认定申请表内。（需要学历作为申报

支撑的提供）

（5）工作年限证明。盖章需单位公章提供原件一份另粘贴打印在认

定申请表内一份。（需要工作经历作为申报支撑的提供）

（6）申报二级/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须提交电子版不少于 1000 字

的专业技术总结 (PDF 格式)，内容要求为近三年业务水平、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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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度、 解决技术问题和技术创新、安全生产、自我学习及参加竞

赛等方面内容。

（7）申报一级/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须提交电子版不少于

1000 字的专业技术总结 (PDF 格式)，内容要求为近三年业务水平、

工作态度、解决技术问题和技术创新、安全生产、自我学习及传授

技艺、参加竞赛等方面内容，同时提交电子版 (PDF 格式)不少于

3000 字的专利成果或项目报告或技术论文，内容围绕近三年来生产

工作中解决的技术难题和技术创新选题。

七、认定方式

认定包括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。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

能考核均实行百分制，两项成绩分别达到 60 分（含）以上者为合格，

合格者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证书信息上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全国

联网查询系统。（http://jndj.osta.org.cn/）。

八、报考要求

报考人员需对提交的报考信息与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，如

提交虚假信息、虚假材料的，一经发现，按相关规定处理，取消报考

资格；已参加考试且成绩合格的，取消成绩，不予发放国家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；已取得相应证书的，宣布证书无效，撤回证书并删除其在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职业资格证书官网上的信息，并将其违规违

纪情况记入考生诚信档案。

未按规定时间提交报名资料或缴费，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。

内蒙古科技大学

2024 年 10 月 20 日


